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須知 
一、 開學日期：115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二、 註冊手續： 

（一）繳費項目（承辦單位）： 

          1.學雜費、課業輔導費及代辦費（總務處出納組）： 

（1）學生請依繳費單規定期限，持學校所發之「繳費單」（本項繳費收據學生自己收執存查，不用繳回出納

組）至台灣銀行或指定便利超商、郵局或其他繳費管道繳費（請詳閱繳費單說明），繳費單於返校日發

放。 

（2）請同學下載或拿到繳費單時必須核對姓名、學號…等，如有疑問，請洽詢出納組(分機 503)。 

（3）學雜費預估：（高一含實習實驗費、電腦實習費，高二、高三自然組含實習實驗費) 

       班級 

類別 

高三 

自然組 

高三 

社會組 

高二 

自然組 

高二 

社會組 

高一 

有電腦課 

高一 

無電腦課 

全     繳 8300 7980 8300 7980 8610 8060 

（4）代收代辦費：家長會費、游泳池水電維護費、團體保險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書籍費、第八節輔導

費、住宿生的住宿費等費用。 

    註冊繳費單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詢出納組(分機＃503）。 

  2.住宿費（學務處生輔組）： 

             （1）住宿費每學期約 3000 元。暑假住宿費、寒假住宿費另計。 

             （2）欲申請住宿者，請至學務處宿舍舍監處(分機 317)辦理，考量住宿容量，故地區由遠至近進行篩選。 

             （3）開學前一日 14:00～20:00 住宿同學請按學校網頁公佈寢室位置完成報到與進住。 

          3.書籍費（總務處出納組）： 

全校學生請依繳費單規定期限、繳費地點繳交書籍費。學生收執聯由學生本人收執存查，請勿遺失。各年級

各班書籍費因開設課程各異，繳費金額請依繳費單所示繳納。 

 （二）各類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助學金申請及申請文件（教務處註冊組）： 

1. 低收入戶：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115 年度)。 

2. 中低收入戶：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115 年度)。 

3. 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發之鑑定證明)、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需含學生本人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4.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父母或監護人為身障人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家

長身障手冊影本（第一次申請請附正本，驗畢發還）、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亦可)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需含家長及學生姓名）、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需含學生本人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5. 現役軍人子女：附申請書、軍眷補給證影本（正本驗畢發還）、家長服務單位出具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之

證明。(現役軍人子女依規定符合免納學費者，不適用申請減免學費十分之三。) 

6.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出具之認定證明正本。 

7. 原住民族學生：申請書，首次或逾期申請請檢附戶口名簿或註冊前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

(電子戶籍謄本亦可)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8.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女：附申請書、相關證明文件。 

9. 免學費補助：不用填寫申請書，由教務處註冊組依規定統一造冊提出申請，以補助三個學年為限，復學、

重讀或轉入之學生同學期以補助一次為限，不得重複減免補助。 

10. 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補助：雖無以上所列身分(低收、中低收……等 1-9 之身分)，如果因特殊狀況造成

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受學校教育之學生，得填妥申請表檢附證明文件申請補助。 

以上除了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女在校期間只需申請ㄧ次、免學費補助不用填寫申請書，其他身分之學生每

個學期皆必需提出申請，請利用下課時間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或請至本校網站首頁學雜費減免專區自

行下載列印)，並請於本(115)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之前將申請書送達教務處註冊組彙整辦理申請手續。 

（三）助學貸款（學務處訓育組）： 

欲申請就學貸款者，請先至台銀就學貸款網站(網址：http//：sloan.bot.com.tw)填寫基本資料後，再至

台灣銀行各分行辦理，並將第二聯學校存執聯，於 9 月 24 日（星期四）以前，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陳怡帆

小姐處。 

（四）申請退還同一家長家長費之同學，請於開學後 10 日內找訓育組陳怡帆小姐辦理。 

    （五）因逢家庭經濟困難無法如期繳納學雜費的同學請於開學日當天主動到教務處註冊組找何小姐登記。 

          所有需繳費的項目請依繳費單規定期限繳費完畢。如有特殊事故，未能如期繳費註冊者，請事先向教務處註冊組 

          提出申請。         

     (六) 申請休、轉學者請於開學前完成手續，如於開學後辦理休、轉學或放棄學籍者，依相關規定須繳納部分學雜費。 

三、 開學日當天開始上課，每位同學必須攜帶學生證，請班長將班級註冊清單及已完成繳費同學之學生證統一收齊後，依

規定期限送至教務處註冊組加蓋 115 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章；如有同學需要提前核蓋註冊章者，請親自攜帶學雜費繳費

收據及學生證到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核章。逾期未蓋註冊章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學雜費繳費單收據經各班班長確

認後請退還同學自行收執存查） 

四、 開學日當天上午請各班班長到教務處註冊組領取註冊清單，9：10～10：30 開學典禮，第三節起正式上課。 


